景美女中樂儀旗隊參加106年度臺北市樂儀旗舞觀摩賽家長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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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時間：106/4/23日（日）。
◎地點：中正紀念堂【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】。
◎服裝：出發著全套整齊表演服裝。
◎人員集合：樂儀旗隊表演成員（含公差人員）

◎流程：
106/4/23(日)
  07：20-08：00 整理器材，出發前完成換裝出發。

  08：00-09：00 搭車出發及報到(下車入口為中正紀念堂大孝門(愛國東路上))。

  09：30民主大道集結。
  09：45-10：20 開幕典禮
 10：30-11：30午餐暨自由活動時間，注意自身情況避免暴飲暴食，致延誤下午團隊行動。
  11：30-12：40 熱嘴熱身 

13：00-13：18 表演 
13：30-14：50 自由活動暨觀賞表演。
  15：00-15：50 閉幕典禮。
    16：00       搭車返校。
1.公差同學全程看管隊員之物品及器材，隨身背掛背包，簡易醫療器材。（提醒隊員少帶貴重物品，避免遺失！）
2.各車器材及相關表演物品上車，運送至表演地點及返回景美女中後，由隊長向教官回報。
3.注意事項:

（1）瞭解個人狀況多備絲襪，團隊無法因個人疏忽擔誤時間，請見諒。同學隨身攜帶健保卡、個人需要的衛生紙(棉)，上、下車記得謝謝司機、家長與身旁的公差學妹或同學，如有任何同學出現受傷或身體不適之情事，應立即向教官或師長反映。
（2）由於本次表演器材數量較多，相關物件之上下卸非僅公差之責任，希同學同心協力完成，除能節省時間，更樹立優良傳統。
（3）表演服送洗：返校後樂隊服管立即將表演服送至樂隊團練室，儀旗服管將表演服送至儀隊槍房外，廠商於4/24 1530時將表演服送洗，並完成校內團練區環境整潔復原工作。
4.同學在外生活言行規範一律比照校內行儀；出隊比賽即代表學校，同學們的一言一行都
將成為校外人員對景美女中之印象，請同學務必謹言慎行，切勿做出任何影響校譽之舉
止，為景美樂儀旗隊及個人爭取良好形象，若有違失返校後依校規議處。

   5.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、打燈錄影,並應關閉所有攝錄器材之提示聲響(如 快門音效)。
6.相關行程因應狀況有異時將適時予以調整並通知，請同學相互提醒。
☆本次活動務必轉達家長知悉，歡迎家長踴躍前往觀賞為同學加油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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